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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集体资产分类流失的实践逻辑 

本期导读： 

农村集体资产分为资源性资产、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。通过对胶东

地区发 达农村的调研发现，这三类资产流失存在不同的实践逻辑。资源性资产

通过亲属关系网络引入 实现转租转包，以较低价格出租或承包给村干部的亲

属，然后再以较高价格一次或多次转租转包 给他人; 经营性资产通过村干部与

会计共谋、虚列开支方式、以村庄基础设施建设“机遇”等方式 规避农村财务

管理制度，实现公物私化; 非经营性资产通过变更资产的公益性、非盈利性，

使其具 备交易的价值，迂回变卖。因此，应该分析不同类型集体资产流失路径

及其实践逻辑，从而提出 分类防控的政策导向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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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村集体资产分类流失的实践逻辑 

徐京波 

本研究通过对胶东地区 P 县级市和 L 县级市 7 个村庄的实地

调查，获得了较为丰富的经验资料。因为 P 县级市和 L 县级市是沿

海经济发达地区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较高，经济发达村庄数量较多，

集体资产类型多样，具有典型性。因此，本研究以经济发达村庄的集

体资产为研究对象，将农村集体资产进行分类，探讨不同类型集体资

产流失路径及其实践逻辑，从而提出分类防控的政策建议。  

一、 资源性资产: 亲属关系网络引入与转租转包  

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主要包括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、森林、山岭、

草地、荒地、滩涂等类型。在胶东地区经济发达村，机动地、承包地、

具有开采价值的矿山、含有沙土资源的水库和河道等是资源性资产流

失的主要类型。这些资源更多以较低价格出租或承包给村干部的亲属，

然后再以较高价格转租转包给他人，获取利润。 P 市 M 村的机动地

出租是一个典型案例。M 村的机动地有 50 亩，80%被村主任在没有

公开竞价的情况下以每亩 200 元的价格出租给其亲属，租期为 20 

年，然后再以每亩地 800 元的价格租给外村培育果苗的农民，获得

中间差价。通过差价获得利润由村长及其家属所得，其他村民被排除

在外。 P 市 M 村机动地承包存在三个问题: 第一，土地承包期限过

长，原则上机动地一年一发包，承包期限最多不超过 3 年。第二，

机动地承包应该通过公开竞价的形式公开竞争，价高者获得承包权，

而 M 村机动地分配则将普通村民排除在竞价范围之外。 第三，违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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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农村机动地的设置目的，机动地的意在于调节土地与农民之间的矛

盾。例如因为新增人口、自然灾害引起的用地关系变化。而 M 村村

干部将机动地作为个人及其亲属盈利工具。 上述 M 村机动地属于在

不改变土地使用性质的情况下进行一次转包。另外还存在改变土地使 

用性质的情况下进行多次转租转包现象。P 市 N 村将水库周围的 60 

亩机动耕地以 100 万的价格、 承包期为 5 年，承包给外村村民进

行沙土开采。并没有召开村民会议，尽管合同上由村民签名同意， 但

是签名者只有 11 人，都为村干部及其家属。经过 5 年时间，60 亩

机动地所含的沙土资源开采殆尽，形成较大矿坑。又将其出租给村干

部家属，将其改为垃圾场，大量垃圾导入矿坑，每车垃圾 200 元，

直至填满坑道，获利 20 余万元。然后将垃圾回填后的 60 亩地名义

上以 60 万的价格承包给村干部亲属，后者又以 120 万价格转租为

他人搞农家乐旅游。 N 村的机动地转包转租更为复杂、更为隐蔽。 

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: 第一，转包次数多，共经过三次转包; 第二，

每次转包都改变了土地性质，具体表现为耕地—沙土矿—垃圾场—农

家乐旅游。第三， 每次转租转包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。第四，家庭

成员扮演重要角色，家庭成员成为村干部与土地承包者之间的中介。

第五，避开村民意见，伪造承包承租合同。《土地承包法》规定，发

包方将农村土地发包给集体经济组织以外的单位或个人承包，应当 

事先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

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，并报乡( 镇) 人民政府批准。N 村村干部

意识到村民不会同意将上述方式层层转租转包，但是承包合同上需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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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分之二村民或三分之二村民代表签字同意， 因此将 11 名家族成

员充当村民代表违规签字，使其承包合同形式上合法成立，使交易顺

利进行。 无论是 M 村的一次转租转包，还是 N 村的多次转租转包，

主要目的都是将村庄集体资产转化为个人资产。如果按照正式程序，

资源性资产应该出租转包给出价高的承租人或承包人，并且将出租承 

包收入上交村集体，但是这样难以转化为村干部个人资产。如果村干

部直接将资源性资产出租承包给他人，将会面临上级政府监督处罚和

村民抗议反对等风险。因此村干部采取了一种变通策略，将亲属网络

引入集体资源性资产的转租转包中。一方面，对上具有形式上的“合

法性”; 另一方面，对下转移村民直接与村干部的冲突和矛盾。在转

租转包关系中，涉及村干部、村干部家属和实际承包人或承租人等三

个主体。从而延伸出三组关系: 村干部与村干部家属是一种共谋关系; 

村干部与实际承包人或承租人是一种利益交换关系; 村干部家属与 

实际承包人或承租人是一种名义上的承包关系。 总之，亲属关系网

络渗透于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的转租转包过程中，村干部亲属扮演村

干部代理人的角色，从而使农村集体资源性资产流失更具隐蔽性。  

二、经营性资产: 制度规避与公物私化  

农村集体资产主要包括用于经营的房屋、建 筑物、机器设备、

工具器具、农业基础设施、集体投资兴办的企业所持有的其他经济组

织的资产份额、无形资产。随着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，已经形成了数

额庞大的经营性资产。P 市和 L 市作为沿海地区，经济发展迅速，

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数额增长较快。辖区内石材资源丰富，石材加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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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较多，仅 L 市就有 2000 多家。因此，石材加工企业的厂房租

赁费是 P 市和 L 市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主要来源，调查发现最高

的村集体厂房租赁费用达 500 多万。这些资源更多通过规避农村财

务管理制度实现公物私化。具体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: 村干部与会计

共谋转移资产、虚列开支方式套取集体资产、以村庄基础设施建设

“机 遇”侵吞集体资产。 通过实地调查发现，村干部与会计共谋转

移资产与村民选举制度存在较强的关系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

会组织法》对村民委员会成员会进行了界定，由主任、副主任和委员

三至七人组成， 并通过村民直接选举产生。并没有规定村会计必须

有村民大会直接选举产生，村会计一般由村干部兼任或由村干部提名

指定村委会委员以外的村民， 一般与村干部之间存在较好的社会关

系。村干部与会计在转移集体资产中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， 利用

集体资产账目不清，使许多集体收入不入账， 私设“小金库”。P 市 

Y 村拥有石材加工企业 11 家，每年收取厂房租金 50 万元左右，但

是每年分给村民的只有 8 万元左右，剩余 40 万元左右不知去向。

在调查中，村民对此意见很大，甚至出现上访现象。通过对 Y 村原

村委会委员 Z1* 访谈发现， 目前村委会基本上被刘氏控制，村委会

成员和会计基本都是刘氏的熟人关系。会计在村委干部的指示下，将

村里厂房租金收入一部分作为集体收入入账，主要包括分给村民的 8 

万元福利和用于村庄基础建设的公共开支 10 万元，其他 32 万元

不入村集体账户，而是由村会计代管，进行体外循环，并没有将其纳

入农村“三资”委托代理服务中心统一管理，形成“账外账”。 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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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开支方式是侵吞集体资产的另一种制度规避行为。许多村庄也将集

体经营性资产归入集体账户，但是在使用这些集体资产时存在较大问 

题。具体表现为以下方面: ( 1) 白条抵账。通过对 L 市两例村官腐

败案件了解发现，没有发票或收据等正规付款凭证，用白纸写的收条

数量较大。例如 L 市 D 村账面上仅白条就支付办公家具 12 万元， 

后经检察部门实地核查并无此花销。( 2) 虚开发票收据。L 市 L 村

干部与经营建筑公司的亲属虚拟水渠维修合同，将村集体经营性资产

收入转入其亲戚账户予以侵吞。( 3) 以村民发放福利名义，伪造采

购金额。由于胶东地区经济较为发达，村民每年过年、中秋节都有酒、

大米、油、茶叶等福利发放， 许多村干部会伪造采购数量和采购金

额，将其转化为私有财产。 村庄基础设施建设为侵吞集体资产提供 

了 “机遇”。随着农村经济发展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加大，道

路、灌溉、休闲娱乐等基础设施不断完善。这些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

一般来源于政府拨款和村集体筹款，后者主要来自于农村集体经营性 

资产。通过实地调查发现，村干部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处于主导地位，

特别是在施工方选择方面具有较大的决定权。这也导致了村干部与施

工方形成一种“默契”，伪造工程造价，合同文本价格远远高于施工

方实际获得的报酬，两者之间差额转化为村干部私有财产。因此导致

许多工程无规范投标程序、 缺乏监管、工程造价无科学预算，甚至

导致基础设施运行存在较大风险。 总之，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流失

的实践逻辑是村干部有意识地采取手段，改变或超越农村财务管理制

度。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流失过程中的制度规避是主体行为和客观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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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相互作用的产物。前者是指村干部作为农村财务管理制度的执行者，

受利益诉求的驱动，试图越过制度的约束 和限制，以变通的策略行

为改变农村经营性资产的利益分配格局，使之对己有利、为自己服务，

公物私化 。当然，村干部的制度规避行为并不是通过直接公开的形

式同农村财务管理制度发生冲突，因为制度具有原则性和强制性。因

此，制度规避者行为则呈现出“贯彻制度”之名、“违背制度”之实

的双面性。 后者主要体现在农村财务管理相关政策法规过于笼统、

缺失监控和惩罚刚性不足。由于我国村级组织规模庞大，财务监管成

本较大，而且正式制度和人情、关系、习俗等非正式制度相互交叉渗 

透，从而使得制度规避行为更加隐蔽，使得许多惩罚手段软弱无力。

可以说，村干部变通政策的能动性和农村财务管理制度设计的缺陷，

导致了制度规避行为的发生。  

三、 非经营性资产: 变更资产性质与迂回变卖  

农村集体非经营性资产主要包括用于公共服务的教育、科技、文

化、卫生、体育等资产。在实地调查中发现，主要包括小学、文化广

场、篮球场、图书室等公共设施。在流失的资产中，废弃的小学 1所。

以 P 市 D 镇为例，20 世界 90 年代初，每一个村庄都有小学， 全

镇有 24 个村庄 24 所小学，进入 2000 年以后，学校数量逐年减

少，目前仅剩 4 所，其余 20 所中的 90%已经不复存在了，资产性

质已经发生了变化。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: 变更为宅基地用于

农民建私宅、建设小产权房出售、用于养殖和办厂等经营性活动。 将

废弃的小学校舍变更为宅基地出售给村民建私宅，是小学这一非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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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资产流失的主要路径。这一形式是最直接的，通过交易对其出售。

一部分变更为宅基地的校舍已经经过国土部门批准将教育用地变更

为宅基地。另一部分变更为宅基地的校舍，并没有改变教育用地的性

质，因此购买土地建房的农民并没有获得宅地证，他们对此也充满了

担忧。另外，由于小学一般都位于村庄较好的地理位置，许多村民包

括村干部对其需求欲望较强。这也导致了两种情况: 一是以内部“低

价”出售给村干部或其亲属; 另一方面以外部“高价”出售给普通

村民。这也使得农村小学校舍以宅基地 形式出售时充满了矛盾和冲

突。 建设小产权房出售这一流失形式较为隐蔽，更多以新农村社区

建设的名义与开发商签订出售协议进行商业开发。由此可见，原本废

弃的校舍，通过建设小产权房并没有得以较好利用，而是仍然处于

“闲置”状态。可以说，将废弃小学进行小产权房开发是经过两次交

易完成的: 一是村干部与开发商的交易; 二 是开发商与购房者的交

易。前者交易顺利完成，后者交易处于停止或半停止状态，因此村干

部由于已完成了将小学校舍流失到开发商这一过程而成为获利者。 

将小学等非经营性资产用于养殖、办厂等经营性活动，并非直接将其

出售给他人，而是先以出租的形式出租给承租人进行经营性活动，经

过一段时间( 一般两年以上) 的承租期再将其转卖给该承租人。由于

承租人和购买者属于同一个个体，因此村 民难以弄清楚是否将其转

卖。L 市 X 村的小学先 以每年 2000 元租金租给该村村民建养鸡

场，租期 3 年，到期后村委会将其以 15 万元一次性出售给该村民，

并没有经过全体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表决。养鸡场经营到第 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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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时，因污染问题，村民要求村委会终止其租赁合同，并且与养殖户

产生了冲突。在此情况下，养殖户承认已经与村委会签订买卖合同，

该养殖场归其所有。村民又将其矛盾转向村委会，特别是对村委会出

售小学的程序、获得的收入流向等问题提出异议。X 村这一案例是在 

村民与经营者之间矛盾激化情况下呈现出来的，但是大部分小学等非

经营性资产通过上述迂回策略， 在村民难以察觉情况下无形被流失

掉。 上述三种农村非经营性资产流失方式都变更了资产性质，使其

具备了交易的价值。因为农村非经营性资产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要用于

公共服务，是公益性资产、是非盈利的，村干部为了能够在农村非经

营性资产流失过程中获利，必须改变其土地性质。当然土地性质的改

变分为两种: 一种是法律意义上的改变; 一种是实践意义上的改变。

目前，大部分非经营性资产的性质在法律意义上没有改变， 而在实

践意义上进行了改变，导致其交易难以合法化。当然，并非废弃的非

经营性资产不能变更性质，只要遵循有利于民的原则，经过村民会议

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的同意， 并由国土部

门和教育部门批准，是可以完成变更的。但是许多村干部试图绕开上

述程序，通过变更性质方式使非经营性资产流失并从中获利。因此就

产生了法律层面的土地性质和实践层面的土地性质之间的偏差。 

四、 结论与讨论  

基于调查分析发现，发达地区农村集体资产种类多元，包括资源

性资产、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资产。三种资产性质存在差异性，而且

许多资产已经，呈现出分类流失的实践逻辑。第一，资源性资产流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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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实践逻辑是，以较低价格出租或承包给村干部亲属，然后再以较高

价格转租转包给他人获取利润。亲属关系网络渗透于农村集体资源性

资产的转租转包过程中。第二，经营性资产流失的实践逻辑，是村干

部有意识地采取手段改变或超越农村财务管理制度。具体表现为村干

部与会计共谋转移资产、虚列开支套取集体资产、以村庄基础设施建

设“机遇”侵吞集体资产等三类情况。第三， 非经营性资产流失的

实践逻辑是，变更资产的社区公益性质，使其具备交易的价值来迂回

变卖。具体 表现为原校舍变更为宅基地用于农民建私宅、建设 小产

权房出售、用于养殖和办厂等经营性活动。由此可见，应该深入探讨

不同农村集体资产的流失方式、流失过程、流失内容、流失去向。 要

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防控策略: 一方面，尽量追回已流失的原有资产。

对未登记入账或核算有误的，要重新登记或调整账目，并公示; 未按

照规定手续长期租赁转让的，要清理收回或补办手续; 对侵占集体资

产和资金的，要如数退赔，对涉及违规违纪的移交纪检监察机关处理，

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当事人的刑事责任。另一方面， 防

止现有资源的再流失。要建立健全集体资产登记、保管、使用、处置

制度，实行台账管理。可以说， 农村集体资产的完整性是我国农村

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和前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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